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尚需经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公司结合

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5552.3040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6070.2540万元。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以诚信的价值永续企

业经营，以求实的态度追求卓越品质，以创新的理

念增加产品内涵，以奉献的精神回馈和谐社会。专

业技术服务于制药工业，努力成为全球化冻干系统

解决方案供应商，使全体股东获得满意的经济效

益。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以诚信的价值永续企

业经营，以求实的态度追求卓越品质，以创新的

理念增加产品内涵，以奉献的精神回馈和谐社会。

专业技术服务于生物医药，努力成为全球化制药

装备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使全体股东获得

满意的经济效益。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75552.3040 万股，均为

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76070.2540 万股，均

为普通股。 

第二十八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1 年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第二十八条 ......删除  

第六十九条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监事会

应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 

第六十九条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监事会

应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

每名独立董事也应作出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

年度述职报告最迟应当在上市公司发出年度股东

大会通知时披露。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

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首届董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下届董事候选人由

上届董事会、或者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以上的股东提名。独立董事的提名方

式和程序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和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独立董事制度执行。 

...... 

股东大会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监事时采用累积投

票制。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

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首届董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下届董事候选人

由上届董事会、或者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以上的股东提名。独立董事的提

名方式和程序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规定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和相关制度

执行。 

…… 

股东大会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监事时采用累积



...... 

若经过股东大会三轮选举仍不能达到法定的最低

人数，原任董事、监事不能离任，并且董事会应在

十五天内开会，再次召集股东大会并重新推选缺额

董事、监事候选人，前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新当

选董事、监事仍然有效，但其任期应推迟到新当选

董事、监事人数达到法定的最低人数时方可就任。 

投票制。 

选举两名以上独立董事应实行累积投票制，公司

可视实际需求实行差额选举。…… 

若经过股东大会三轮选举仍不能达到法定的最低

人数，原任董事、监事不能离任，并且董事会应

在十五天内开会，再次召集股东大会并重新推选

缺额董事、监事候选人，前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的新当选董事、监事仍然有效，但其任期应推迟

到新当选董事、监事人数达到法定的最低人数时

方可就任。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应当单独计票并披露。 

第一百零四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

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独立

董事制度执行。 

第一百零四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

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和相关制度执行。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七）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

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

业人士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七）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

权。 

下列事项应当经上市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

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二）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三）公司被收购的，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

决策及采取的措施； 

（四）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

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

计专业人士 

第一百二十一条 ...... 

一名董事不得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上接受超过两名

以上的董事委托代为出席会议。 

第一百二十一条 ...... 

一名董事不得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上接受超过两名

的董事委托代为出席会议。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

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上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

章程为准。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

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上

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

版章程为准。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余条款均保持不变。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4 日 

 


